
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行业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附加除污费用责任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条款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等安

全生产类责任保险（以下简称主险）的附加险条款，只有在投保了主险的基础上，

方可投保本附加险。

保险责任

第二条 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主险合同项下保险责任范围内保险事故时，被

保险人因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环境污染的，被保险人为排除污染而支付的必要合理

的检验、监测、清除、处置、中和等费用，由保险人在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赔偿

限额内负责赔偿。

每次事故除污费用责任限额包含在主险合同的每次事故责任限额中，累计除

污费用责任限额包含在主险合同的累计责任限额中。

第三条 对于下列损失、费用或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由于硅、石棉、转基因物质、微生物及其制品导致的任何损失、费

用和责任；

（二）由于被保险人从事业务活动过程中因业务的需要所进行的经常性排

污行为所导致的渐进性或累积性污染造成的任何损失、费用和责任；

（三）由于石油、天然气勘探、开采造成的任何损失、费用和责任；

（四）由于船舶上的油或其他有害物质的排放或泄漏，或由于存在这种威

胁而导致的任何损失、费用和责任；

（五）由于被保险人所生产或销售的产品自身原因导致保险地址之外发生

的任何损失、费用和责任；

（六）水体、大气、土壤等自然资源损失以及其他生态损失；

（七）本附加险合同中载明的免赔额或按本附加险合同载明的免赔率计算

的免赔额。

对于本附加险合同未列明的责任，本附加险合同不扩展承保。

其他事项



第四条 凡涉及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主险合同与本附

加险合同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本附加险合同未约定事项，以主险

合同为准。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险合同效力亦同时终止；主险合同无效，

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